投后监管协议

合伙企业&康信君安

合同编号【2020Z3870-监管002】
投后监管协议2
二〇二一年【一】月

本编号为【2020Z3870-监管002】的《投后监管协议2》（以下简称“本协议”）由以下各方于2021年【1】月【 】日在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共同签署：

甲      方：平潭锦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朱一君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丰盛胡同28号太平洋保险大厦16层
邮编： 100033
联系人： 朱一君
电话： 13810626305
电子邮箱：zhuyijun@ebtrust.com
乙      方：北京康信君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鹏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裕民路12号1号楼10层B1001

邮编：100029
联系人：郑燚
电话：13910606725
电子邮箱：13910606725@126.com
丙      方：武汉航石置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许治波
地址：武汉市东西湖区革新大道367号海峡创业城4栋9楼
邮编：430040
联系人： 徐新林
电话：18502729404
电子邮箱：xuxinlin@zhongnangroup.com
以上主体单独称为“一方”，合称“各方”。

鉴于：

1 甲方是一家依法成立并合法存续的企业，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光大信托”）对拟发起设立“光信·光乾·春华7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信托计划”），并根据编号为2020Z3870-框架001的《合作框架协议》等交易文件的约定以信托计划资金认购并实缴甲方有限合伙份额，甲方有权根据交易文件的约定对信托计划对其投资款进行投资运作。

2 乙方为依法成立并合法存续的咨询公司，为本信托计划涉及的标的项目提供专业的信托投资第三方监管服务。

3 丙方为依法成立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丙方合法持有并拟开发建设中南130地块住宅项目（对应登记备案项目代码为2020-420112-70-03-072058的《湖北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备案证》）及中南131地块商业项目（对应登记备案项目代码为2020-420112-70-03-072060的《湖北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备案证》），对应地块编号为P（2020）130号与P（2020）131号（以下简称“标的项目”），编号为P（2020）130号地块的土地使用权面积为55587.57平方米，编号为P（2020）131号地块的土地使用权面积为52236.95平方米。
4武汉金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金诚”）持有丙方100%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为【10,000】万元）。甲方拟通过对武汉金城进行股权投资参与标的项目的开发建设。
各方本着平等、互利、诚实信用的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友好协商的基础上签署本合同，以昭共同信守。就本合同而言，除非上下文另有约定或说明，本合同所使用的词语与信托计划交易文件（交易文件的定义同编号为2020Z3870-框架001的《合作框架协议》）使用或定义的词语具有相同的含义。

基于上述，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各方经协商就本信托计划的监管咨询服务基本事宜达成一致。为明确各方的基本权利义务，各方本着自愿、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就监管咨询服务事宜签订本协议，以资共同遵照履行。

1 定义

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在本合同中具有如下定义：

1.1 本协议：指编号为【2020Z3870-监管002】的《投后监管协议2》及对其的任何有效修订和补充。

1.2 《合作框架协议》：指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上海锦角企业咨询管理有限公司、甲方与武汉锦凡科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锦凡”）、江苏锦翠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锦翠”）、武汉金诚、丙方、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的编号为2020Z3870-框架001的《合作框架协议》及对其任何有效修订和补充。
1.3 标的项目：指丙方持有的坐落于武汉市东西湖区径河街径西四路以东、滨河南路以南编号为P（2020）130号的面积为55587.57㎡的地块及位于东西湖区径河街滨河南路以南、径西二路以西编号为P（2020）131号的面积为52236.95㎡的地块及其上在建工程、建筑物的统称。
1.4 《股权转让协议》：指甲方、武汉金诚、武汉锦凡、江苏锦翠签署的编号为【2020Z3870-股转001】的《股权转让协议》及其任何修改、补充和附件。
1.5 《股权增资协议》：指合伙企业与武汉锦凡、江苏锦翠、武汉金诚签署的编号为【2020Z3870-增资001】的《股权增资协议》及其任何修改、补充和附件。
1.6 股权转让价款：指《股权转让协议》项下合伙企业用于受让武汉锦凡及江苏锦翠合计持有的武汉金诚90%的股权支付的转让对价，合计人民币【4,500.00】万元。股权转让价款可分期支付。

1.7 股权增资款：指《股权增资协议》项下合伙企业向武汉金诚增资的资金的统称，合计人民币不超过【50,500.00】万元，该出资金额全部计入项目公司资本公积。股权增资款可分期投入。

1.8 股权投资款：指股权转让价款与股权增资款的统称。
1.9 证章照文件：指丙方已经取得的包括但不限于公章、法人章、合同章（若有）、财务章（若有）、发票专用章（若有）、营业执照、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证书（若有）、开户许可证、标的项目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证》/《不动产权证》（若有）、《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若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若有）、《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若有）、《商品房预售许可证》（若有）等）等丙方的所有证章照文件及重要凭证。
1.10 监管账户：包括但不限于丙方在标的项目所在地住建主管部门登记/备案的用于接受标的项目销售回款的专用银行账户（“预售资金监管账户”）；丙方按照甲方要求开立的用于接收甲方通过武汉金诚间接支付给丙方的股权投资款的唯一账户（以下简称“用款监管账户”）及丙方名下基本户（“监管基本户”）、所有一般户（“监管一般户”）。本协议签署前已开立的监管账户具体信息以本协议附件六为准。
1.11 元：指人民币元。

1.12 年：指公历年，本合同中涉及计算时年为365天。

1.13 工作日：指中国大陆法定公休日和法定节假日以外的日期。

2 监管方式及期限

2.1 各方同意由乙方指派【1】名现场监管人员（以下简称“乙方监管人员”） （详见本协议附件七）、甲方指派【1】名现场监管人员（以下简称“甲方监管人员”） （详见本协议附件七），并依据本协议采取驻场监管方式进行监管。乙方有权在提前通知甲方并经甲方同意的前提下更换现场派驻监管人员。同时，丙方提供乙方监管必要和必须的配合和支持，包括但不限于资料、办公场所等，甲方提供乙方监管必要的和必须的相关资料。
2.2 乙方在对丙方公司及标的项目整体运营状况进行了解的基础上，首先，乙方需重点监管丙方证章照文件的管理使用情况。其次，乙方需在甲方委托范围内对包括但不限于丙方按照本协议第3.2.1款开立的监管账户内的资金使用、销售回款等事项进行监控。另外，乙方需在甲方委托范围内对标的项目的开发、建设、管理和销售情况进行监管。在监管过程中，乙方应当定期向甲方提供管理报告；若任何时点发现对标的项目顺利实施有影响的重大事项，乙方应及时通知甲方。
2.3 各方同意共同约定首次监管交接日，在标的项目现场，各方应在首次监管交接日完成标的项目资料及丙方已取得的证章照文件及其他相关资料物品的现场交接。未在首次监管交接日交接的证章照文件，应在证章照文件取得当日完成交接并填写交接确认单。交接确认单所含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丙方和标的项目涉及的全部证章照、交接时间、交接人员等。
2.4 乙方向甲方提供监管服务的期限自本协议生效始至甲方代表的本信托计划终止之日止或甲方退出武汉金诚之日或至甲方通知乙方终止项目监管服务的具体时间止。若出现其他影响本协议继续执行情况，其最终协议终止日期在不影响任意一方利益及法律允许的前提下，经过各方友好协商书面确定为准。
3 监管内容
3.1 证章照监管
3.1.1证章照文件的保管

（1）证章照文件由丙方人员与乙方监管人员共管，保管方式为将证章照文件置于保险箱内，保险箱应为乙方监管人员进场时新购置并获得甲、乙方认可，且保险箱均须各方人员共同操作方可开启。上述保险箱的主钥匙由甲方监管人员或甲方授权乙方监管人员保管，应急钥匙和密码由丙方指定人员（详见本协议附件七，非经甲方同意，丙方不得更换其指定人员）保管。乙方监管人员与丙方指定人员办理证章照文件、保险箱主钥匙的交接，丙方和乙方应填制交接确认单。丙方应在《合作框架协议》项下约定的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向甲方首次实际缴付有限合伙份额出资款前，根据甲方和乙方的要求更换丙方已持有的公章、法人章，丙方根据前述约定更换公章、法人章后，按本协议约定对公章、法人章进行监管。
（2）各方监管人员/指定人员基本信息详见附件七。监管期间各方监管人员如有变动，变动方需以书面形式通知其余各方。

3.1.2证章照文件的使用

（1）丙方向乙方监管人员申请使用证章照文件时，需向乙方监管人员邮箱提交用印和用件申请，同时提交已完成的丙方内部审批流程证明材料及拟用印文件，乙方监管人员审核该事项流程的齐备性、事由与资料的关联一致性。需要向甲方报送审批的事项，乙方监管人员以邮件形式将丙方用印和用件申请、内部流程审批、拟用印文件等资料发送至甲方监管人员，甲方审核后，将审核结果发送至乙方监管人员指定邮箱，乙方监管人员按照甲方回复的审核结果执行。乙方监管人员需将每次用印等情况做记录，每周检查证章照文件使用情况并定期向甲方提交工作报告。

（2）日常用印或不违背甲方利益的事项在完成丙方内部审批流程后，可由乙方审核后直接用印。日常用印事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列举事项：前期报建手续资料用印、丙方行政类文件用印、人员任免聘用合同签署、员工或办公房屋租赁、车辆购置保养、办公用品购置、劳保用品购置、开发手续办理、销售及按揭（包括商品房销售过程中签订的认购协议、草签合同、网签合同；按揭办理过程中签订的担保合同；租赁过程中签订的租赁合同等）、财务日常对账、报税及账户信息维护等日常事项涉及的相关用印等。重大经营活动（涉及项目公司对外担保（因标的项目销售对购房人按揭贷款提供担保的除外）、对外重大投资、对外借出资金及其他重大经营活动），应由乙方审核后报甲方向丙方委派董事审核，甲方向丙方委派董事审核通过后方可用印。
（3）资金支出使用需要用印的情况，参照本协议3.2.1条资金监管中资金支出审批使用印鉴。

（4）涉及对外签署的负有付款义务及项目公司重大经营活动（包括项目公司对外担保、对外重大投资、对外借出资金及其他重大经营活动）的合同需要用印的情况，该等协议的审批的必要依据为《标的项目成本明细表》（详见本协议附件五），并参照本协议3.3.1条合同管理中的审批要求执行。

（5）涉及向其他企业/金融产品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包括但不限于抵押等）、差额补足、流动性支持等增加丙方义务的事项，需甲方同意后方可用印。

（6）监管过程中对于乙方监管人员认为的风险不可控事项，须经甲方审批确认后用方可用印。

（7）对于基础证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标的项目证照等复印件的用印，同时加盖仅限使用事项蓝章；对于用印使用有误的文件丙方和乙方应全部收回原件并同时作废，同时作废的文件乙方应留档。

（8）乙方监管人员核对用印文件与丙方告知用印事项关联内容的一致性，核对用印文件样本与实际用印文件的一致性。

（9）乙方监管人员在核实用印申请与用印文件无误后，用印申请人填写用印记录登记表，乙方监管人员依据有效的用印申请同丙方指定人员共同开启保险箱，对需要用印文件施印。

（10）乙方监管人员留存内部用印审批流程的证明材料（扫描留存电子档）、用印记录登记表、用印文件复印件（扫描留存电子档）等资料归档，并做印鉴使用台账登记。每次证章照文件使用应建立使用台账、留存使用记录和使用凭证，并由乙方和丙方的经办人签字，包括不限于使用日期、归还日期、接收单位、使用事由、是否带出使用等。

3.1.3证章照文件（借用）外出

（1）丙方申请使用证章照文件（借用）外出的，应首先完成其内部证章照文件使用审批流程，审批流程完成后，丙方应提前1个工作日向乙方监管人员提交用印和用件申请，同时提交证章照文件内部审批流程，并将完成流程的证明材料，说明外出事由、外出至机构、使用时间（借用时间、归还时间）等信息，乙方监管人员核实证章照文件（借用）外出申请表所载事由、外出机构、签字审批人权限等信息。需要向甲方报送审批的事项，乙方监管人员以邮件形式将有关资料发送至甲方监管人员，甲方审核后，将审核结果发送至乙方监管人员指定邮箱，乙方监管人员按照甲方回复的审核结果执行。

（2）证章照文件（借用）外出申请表核实无误后，丙方填写证章照文件（借用）外出登记记录表，甲方监管人员依据甲方同意办理证章照文件外出的告知邮件同丙方证章照文件保管人员共同开启保险箱，取得相应证章照文件后陪同申请人至有关机构办理相关事务，外出办理事项需与申请领用事项一致，涉及合同签署时，须以审核人员确认的版本作为最终用印版本。甲方应对全部现场用印文件通过复印、拍照等方式留存档案，但因法律法规、司法裁判或政策等规定无法实施的除外，但甲方说明无法留存档案的原因，必要时须提供相应证明文件。

（3）乙方监管人员应妥善留存证章照文件（借用）外出申请表、（借用）外出登记记录表，登记使用人、使用事项，以及外出用印取得的有关复印件等，同时做证章照文件（借用）外出登记台账登记。

（4）证章照文件使用完毕后，应由丙方指定人员和甲方监管人员共同将其放入保险箱中并锁闭、加密。甲方监管人员对相关证章照的使用定期复核。
3.2账户及资金监管

（1）用款监管账户的开立
丙方应在甲方指定银行开立银行账户作为接收甲方通过武汉金诚间接支付给丙方的股权投资款的唯一账户（以下简称“用款监管账户”），股权投资款进入用款监管账户后接受甲乙双方的监管，严格履行受托支付义务，用于本协议约定的用途。标的项目的所有销售款（根据当地监管政策必须预留在预售资金监管账户的除外）均需进入用款监管账户，不得转入私人账户，也不得坐收坐支，用款监管账户信息如下：

账户名称：武汉航石置业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信银行武汉东西湖支行
账号：8111501012400802031
用款监管账户网银转账最终唯一复核权限Ukey需交由甲方监管人员保管，且银行柜台预留印鉴需加盖甲方监管人员人名章。用款监管账户的划款预留印鉴为法人章、财务专用章、人名章，其中，预留人名章应为甲方监管人员。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丙方不得至开户行对监管账户办理变更、销户等手续。

（2）在开立丙方所在地住建主管部门预售资金监管账户当日，甲方监管人员或乙方监管人员一起前往开户，实时取得该预售资金监管账户的账户号码及查询密码确保甲方可随时查询该账户的资金余额及变动情况。甲方需对涉及丙方的所有销售回款银行账户即丙方所在地住建主管部门预售资金监管账户和用款监管账户进行控制，具体账户清单范围以基本户银行或标的项目所在地中国人民银行分行或中心支行开户清单为准。预售资金监管账户网银转账最终唯一复核权限Ukey需交由甲方监管人员保管，且银行柜台预留印鉴需增加甲方监管人员人名章。
（3）丙方向甲方及乙方提供截至监管交接日已开立银行账户清单，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开户行、账户类型、账号、账户余额、开户时间、状态、是否开设网银、是否开设银企直联系统、是否有尚未使用的支票等情况。乙方监管人员应每月查询监管账户流水，并逐一核实开户行清单上账户资金余额情况，确保标的项目所有预售资金都转入用款监管账户（根据当地监管政策必须预留在预售资金监管账户的除外），如有一次未转入挪用情况发生，则甲方有权要求直接掌握所有账户复核Ukey。
（4）丙方在此确认，截至本协议签署日，丙方已开立的银行账户见本协议附件六。监管期限内，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丙方不得擅自进行所有监管账户的变更、销户等手续，也不得进行新银行账户的开立操作。如确需开立新账户，应当提前向甲方书面申请（可以邮件形式），经甲方同意后方可开设，且由甲方或甲方委托乙方陪同办理。新账户构成本协议项下的“监管账户”，按照本协议项下的“监管账户”对应监管方式进行监管。
未经甲方同意，本协议项下的监管账户不开通同城通存通兑业务，不开通银企直联业务，不开通电话银行功能，不办理支取现金业务，不购买可流通凭证（支票、商业承兑汇票、本汇票申请书、贷记凭证等）。
（5）仅限丙方用款监管账户开通同城通存通兑业务，购买可流通凭证（支票、商业承兑汇票、本汇票申请书、贷记凭证等）。甲方监管人员应根据丙方支票、电汇凭证等票据的使用频率，配合丙方购买支票和电汇凭证等票据。购买前需经过甲方批准并核对购买票据的种类、数量，与购买单据填写一致后，在单据上加盖预留印鉴，并登记预留印鉴使用登记簿。购买后，乙方监管人员应依据银行购买回执清点实物与回执的信息、数目一致后放入保险柜。支票、电汇凭证等相关票据按序号依次使用。丙方经办人员领用票据时，应先出示丙方的内部审批单，规范填写支票日期、金额、用途，并登记票据领用登记薄，乙方监管人员核对票据信息与登记簿一致后进行用印。原则上不允许丙方预留用印的空白支票。对于作废的支票、电汇凭证，应标注“作废”字样并收回留存以备查。

（6）乙方监管人员应根据甲方需求，对监管账户进行定期账户和账务核查。
3.2.1监管账户的用款

（1）项目公司承诺在本协议附件四《销售进度及现金流量表》和附件五《标的项目成本明细表》 的成本预算方案和现金流量的框架下，由丙方每月30日前（如该月没有30日的，则以每月最后一日）前集中向甲方及乙方委派监管人员提供相邻下个月度内的《资金使用申请》并附申请款项支持性资料，如合同、付款审核资料、计算依据、事项说明等。乙方监管人员在资料齐全后出具相关的《资金使用申请审核意见》或事项说明发送甲方，由甲方向丙方委派董事进行最终审核后支付。
甲方向丙方委派董事审批通过的月度预算将作为丙方后续用款依据；乙方监管人员将按照本协议第3.2.2（1）①项的约定执行当月用款审批审核，留存经甲方审核通过的月度预算及有关批复文件。对于超出预算费用或预算内单笔超出500万元的资金使用需报批甲方向丙方委派的董事审核。就资金的对外支付，需搭建资金支付台账，资金支付前审批并留痕。
（2）监管期限内，丙方承诺按照以下第（3）项要求使用监管账户内的资金，不得挪作他用，并须按本协议的约定经乙方及甲方审核通过后方可使用。
(3)
用款监管账户内的资金用于以下用途：

①标的项目的开发建设； 

②向武汉金诚进行预分配；
③在甲方书面同意的其他用途。

（4）用款流程：
①预售资金监管账户及用款监管账户（如未开立网银）内资金的使用方式：由丙方完成内部审批流程后向乙方监管人员提交使用资金的申请材料，包括但不限于相应的用款申请（格式见本协议附件一），并加盖与《用款申请授权书》（格式见本协议附件二）中预留印鉴相符的公章或授权人印鉴，并由用款申请的发送人员签字，同时提交用款合同、建筑工程合同、建筑施工方出具的请款单、监理方出具的工程项目报告、监理报告或说明函、发票等资金使用凭证，同时丙方将拟发出的划款指令提交乙方监管人员审核确认。乙方监管人员核对上述申请材料内容无误后，通过邮件发送至甲方监管人员邮箱并告知初核结果，甲方复核后，将复核结果发送至乙方监管人员邮箱，乙方监管人员按照甲方回复的复核结果执行。如甲方复核同意的，丙方方可发出划款指令并完成相应申请资金的支付。

②预售资金监管账户及用款监管账户（如已开立网银）内资金的使用方式：由丙方完成内部审批流程后进行制单操作并向乙方监管人员提交使用资金的申请材料，包括但不限于相应的用款申请（格式见本协议附件一），并加盖与《用款申请授权书》（格式见本协议附件二）中预留印鉴相符的公章或授权人印鉴，并由用款申请的发送人员签字，同时提交用款合同、建筑工程合同、建筑施工方出具的请款单、监理方出具的工程项目报告、监理报告或说明函、发票等资金使用凭证。乙方监管人员核对上述申请材料内容无误后，通过邮件发送至甲方监管人员邮箱并告知初核结果，甲方复核后执行相应复核结果。如甲方复核同意的，由甲方通过网上银行完成复核通过操作，以完成相应申请资金的支付。

（5）乙方监管人员需将每次用款情况、付款凭证、收据或发票（如有）和其他相关财务记录的复印件或扫描件留档，定期向甲方提交工作报告。

3.2.2资金使用情况统计

（1）预算资金及其使用
①月度费用使用基本原则：日常费用报销、标的项目工程类支出及销售费用等支出不超过月度预算的，且单笔金额500万元以内的，在甲方完成审批后的预算内支出由乙方监管人员直接复核支付。超出预算费用或预算内单笔超出500万元的，需在丙方内部完成审批后报送甲方审核，审核通过后甲方邮件通知丙方及乙方，方可继续执行复核支付流程。
②乙方监管人员核实资金用款申请是否符合丙方内部审批流程，是否与月度资金使用预算相符，对付款依据进行审查，确保款项支付用途、收款人等与相关合同约定一致。对于不符合本协议约定的用款申请，乙方监管人员有权拒绝复核支付。
③经办人填写资金支付记录表，乙方监管人员留存资金使用申请审批表、各种付款依据原件或复印件，同时做月度预算资金使用情况台账登记。
④资金预算未使用或金额未全部支付的列支款项当即失效，如因项目运行上述款项仍需支付，丙方可在制定新的资金使用预算时将前述仍须支付的款项列入预算，报甲方审批。
（2）资金使用情况统计
①乙方监管人员在记录资金使用预算台账的基础上，统计当月各用途资金使用情况并对每一科目的资金使用情况的合理性出具审查意见，在下月10个工作日内将有关情况反馈至甲方，以根据需要做出必要调整。

②甲方有权要求丙方指定人员就监管账户资金余额情况向甲方进行反馈，并向甲方提供相关监管账户资金余额相关凭证资料，丙方有义务无条件配合乙方的工作。

3.3标的项目监管

3.3.1工程管理

（1） 工程施工进度监管：标的项目工程计划表以本协议附件三的约定为准。
（2） 报告管理：丙方应当按时推进标的项目进度，按月度向乙方、甲方提交已用印的标的项目月度监理报告（如有）。
（3） 项目现场巡查

乙方监管人员有权定期或不定期对标的项目进行现场巡查，现场巡查频率不低于每月一次，全方位勘查现场，拍照记录并存档，记录项目工程施工进度情况，对现场发现的可能或已经发生影响项目基本运行、正常施工的情况，及时记录并汇报给甲方。甲方有权随时要求乙方监管人员按照甲方要求的项目进度要素信息对标的项目进度情况进行巡查、勘察或按照甲方要求向丙方索要相关工程进度资料等，乙方监管人员将巡查、勘察、以及索要工程进度资料等及时记录、汇报给甲方。如施工过程中如出现滞后或停滞，丙方应向乙方说明事由及补救措施，乙方将及时向甲方汇报。甲方有权要求丙方书面说明原因，丙方无法提供合理解释的，甲方有权暂停丙方的用款审批支用。

（4）合同管理

①合同审查流程：由丙方经办人员发起流程，完成丙方公司内部审核流程后，向乙方提交合同审批申请单及拟签订合同，再由乙方对合同内容是否符合开发需要及丙方合同内部流程完整性合规情况进行审查，审查无误后方可执行合同用印流程。
签署金额超过500万元的各类合同需经乙方审核通过后，乙方将该等合同发送甲方向丙方委派的董事审核同意后，乙方方可根据甲方审核结果执行后续手续。

②合同用印流程：签署合同前，由丙方经办人员发起流程，完成丙方公司内部审核流程后，将合同原件及扫描件提交乙方并发起证章照文件用印流程。乙方需对提交合同原件与扫描件的一致性以及丙方内部审核流程完整性进行复核，复核无误后，将相关资料发送至甲方委派人员邮箱。待甲方委派人员明确回复同意后，乙方配合丙方对该合同用印。

③丙方应每月初3个工作日内（如遇节假日可顺延）向乙方提交上个月的合同台账，明确签约方、合同金额、支付方式、已付款项、应付未付款项及其他约束性权利义务条款等。乙方负责对丙方提交的合同台账与其制作的台账进行核对，主要核对事项视甲方需求而定。

④所有签署的合同，乙方监管人员应根据甲方需要留存所有合同扫描件，重大合同原件需存放保险柜由乙方监管人员和丙方公司指定部门共同保管。甲方或乙方有权随时调档查询合同原件。若甲方要求合同共管，保管方式由甲乙丙三方协商。

3.3.2销售管理

（1） 甲方（可委托乙方）监管丙方的销售进度、去化情况、销售回款情况等，丙方销售回款需全部进入用款监管账户（预售资金监管账户中不可提取的销售回款除外），销售回款仅可用于标的项目开发建设资金需求以及甲方认可的用途。

（2） 报告管理：丙方应当按月初3个工作日内（如遇节假日可顺延）向甲方、乙方提交上个月销售状况、回款状况的书面报告，包括但不限于销售台账、合同台账、网签备案数据及所有监管账户的银行对账单、收据、发票、POS刷卡回单、房屋卖卖合同、认购协议等销售相关合约，甲方、乙方有权核对销售情况，确保销售台账载明销售资金与预售资金监管账户内资金流水相符。如出现不一致的情况，丙方应当向甲方、乙方出具书面说明及相应的处理措施。

（3） 网签查询管理：①甲方和乙方监管人员掌握标的项目网签系统所必需的密码及权限，有权随时登陆网签系统查看标的项目网签销售情况；②甲方和乙方监管人员通过定期核对会计账册、网签数据、销售台账、房屋买卖合同、收据、发票等，对销售的真实性进行核实，并与用款监管账户的资金进行比对，确保销售回款已按约定进入用款监管账户。
（4） 标的项目销售实行公示机制，要求丙方在标的项目售楼部内醒目处，树立标牌，公示预售资金监管账户信息、收款方式并警示除前述公示的预售资金监管账户之外，其他所有收款账户均属于非法交易账户，请购房人注意。

3.4工作成果体现

3.4.1根据标的项目的实际情况，乙方监管人员应每周提供工作情况简报，并按自然月度向甲方提供监管月报。简报、月报内容主要依据丙方提供的资料，对标的项目运行的基本情况进行阐述，包括但不限于证章照文件取得和使用情况、监管账户账务情况、工程建设基本情况、丙方合同签订及履行情况、项目销售情况等。

3.4.2乙方在监管过程中可根据发现的重大问题，不定期的出具相关书面意见，随时披露可能出现的影响标的项目运行顺利进行的重大事项，该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发生重大影响工程进度的事项、项目管理失控或主要合作人员出现重大变动、合同履行异常变化等。

3.5 在履行本协议约定的监管事项过程中，乙方应在丙方提交事项审批的相关资料后的一个工作日内审核完毕。
4 当事人的权利义务
4.1甲方权利与义务

4.1.1 甲方有权依照本协议约定向乙方查询和检查监管服务工作情况，丙方应配合协助。

4.1.2甲方及丙方应为乙方履行本协议约定的各项监督职责提供必要的便利和支持。
4.1.3 甲方应及时审核审批经乙方或丙方直接向其提出的申请，经甲方书面批准后传达予乙方并作为其执行监管工作的依据和凭证。
4.1.4甲方应按照本协议的约定按时向乙方支付监管服务费用。

4.1.5 本协议其他条款约定的甲方权利义务。
4.2乙方权利与义务

4.2.1乙方应在每次交接后及时向甲方提供证章照文件的交接确认函，并向甲方提供交接现场录音、录像等影像材料。
4.2.2甲方无正当理由拒绝或逾期超过[5]个工作日未向乙方支付应付的各期监管服务费用的，乙方有权停止提供监管服务工作并终止本协议。

4.2.3为保障本协议履行的可行性，乙方有权利了解首次监管交接日之前的甲方、丙方等与监管服务内容有关的相关情况、签署的相关协议等。

4.2.4乙方有权根据本协议对丙方公司经营、证章照文件、银行账户及标的项目开发建设等情况进行监管。
4.2.5丙方向乙方提供的资料、有关问题等，乙方有权进行核对或查问，同时应将此情况与可能产生的影响及时书面通知甲方。

4.2.6根据甲方授权，乙方有权参加丙方运营过程中召开的各项会议，如：董事会、周（月）例会、监理例会、招投标会议等，并要求丙方提供与会议有关的纪要、记录、决议等文件；有权查看丙方财务账簿及原始单据、销售台账、销售合同、网签信息、发票收据等相关资料；有权查看项目现场。

4.2.7乙方有义务积极配合丙方的正常合法工作，并对其提出的申请及时进行处理，不得无故拖延。

4.2.8乙方在监管服务过程中，获取的关于丙方及其标的项目的任何资料或者商业秘密，在得到甲方、丙方同意前，需对其他任何第三方进行保密。

4.2.9乙方应亲自履行本协议项下监管义务，未经委托人的同意，或非因情况紧急为了委托人的利益之情形，乙方不得将其本协议项下的监管义务转与任何第三方。

4.2.10乙方有权代表甲方与丙方共同管理证章照文件，并按本协议使用证章照文件。

4.2.11乙方有权按照本协议约定对监管账户进行监管，并有权拒绝丙方不符合约定或甲方要求的支付要求。
4.2.12乙方有权对监管账户中的资金使用进行审核，并对丙方提供的资金使用相关的证明资料进行审查并向甲方报告。
4.2.13乙方应于每月第10个工作日前向甲方提供上一月度项目监管服务报告，报告主要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1）丙方公司、标的项目的基本运营情况；

（2）丙方证章照文件取得和使用情况；

（3）丙方账户开立情况、资金使用情况，是否属于控制范围，有无重大资金拨付风险，与提交的资金支付申请是否相吻合，有无重大风险，并应就项目资金的支付、回笼等向甲方提供咨询意见；

（4）丙方合同签署情况，各类合同中有无重大风险及损害或可能损害甲方利益的内容，在报告中进行统计分析并提出风险管理建议；

（5）标的项目工程进度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是否存在工程延误风险；
（6）标的项目销售进度、销售合同、销售资金统计，销售回款与销售情况是否相符等。
4.3丙方权利与义务

4.3.1丙方应为乙方履行本协议约定的各项监督职责提供必要的便利和支持。丙方同意接受乙方的工作模式，并在提供监管服务阶段及时提供必要的相关资料（包括但不限于电子、纸质、口头信息等），协助乙方顺利开展监管服务工作，丙方承担相应配合和协助的责任。丙方应负责向其内部各职能部门明确乙方的工作性质和身份，并要求其为乙方工作提供支持与配合。
4.3.2丙方应在2个工作日内，就甲/乙方以书面形式提交给丙方的一切事宜，作出书面决定和答复。
4.3.3在本协议履行期间，丙方接受甲方和乙方对其进行监督，并配合甲方和乙方的监管工作，及时提供符合要求的相关资料、回复甲方和乙方提出的问题。

4.3.4丙方应积极配合甲方和乙方的监管工作，为乙方顺利开展工作免费提供必要的办公场地、设备和其他一切必要的便利和支持，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扰或影响甲方、乙方实施本协议约定的监管职责。

4.3.5丙方应对所提供所有资料与信息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和有效性负责。

4.3.6丙方应配合甲方、乙方对其公司经营、证章照文件、银行账户、标的项目的开发进度情况、销售进度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允许其查阅签署的各类合同、收款收据及发票、相关凭证及月报、财务报表、所有相关财务资料及银行对账单等资料，以及项目实施过程中甲方、乙方认为需要查阅的与项目开发相关的资料。

5 监管费用及支付方案

5.1 监管费用

5.1.1 经协商，各方达成如下约定：在驻场监管方式下对上述约定内容提供监管服务，自乙方监管人员正式驻场之日（以甲方通知为准）起计算，监管服务费标准为：人民币【41667】元/月（大写【肆万壹仟陆佰陆拾柒】元整/月），以上费用标准为乙方派驻1名驻场人员的费用，如因项目运行及监管要求，需要乙方增派驻场人员的，则每增派1名驻场人员费用按照3万元/月（大写：每月叁万元整）相应调增，自乙方增派人员正式驻场之日起计算。
5.1.2 上述费用由甲方承担，已包含乙方监管人员的驻场期间的食宿费用、差旅费用以及乙方应缴纳的增值税；乙方驻场人员及巡场人员在项目现场的必要的办公场所、办公用品、设备等由丙方免费提供；除监管服务费外，乙方不得要求甲方另行支付其他费用。

5.1.3 如遇到乙方驻场人员因配合项目工作外出产生的交通费、食宿差旅费等，由丙方事先安排与承担，乙方驻场人员不予垫付。

5.2 支付方式

5.2.1 监管费按自然【季】度支付，每个自然【季】度末月【20】日后的5个工作日内支付该季度的监管费。
5.2.2 若本协议在乙方正式驻场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前终止，则甲方需向乙方支付三个月的监管费。若本协议在丙方正式驻场之日起三个月后履行期间内提前终止，则按照监管服务费标准41667元/月（大写：肆万壹仟陆佰陆拾柒元整）计算整月监管服务费用，终止日所在监管周期月实际服务天数不足一个月按照一个月计算。若甲方预付监管费用不足以覆盖最终结算的应付监管费用，甲方须向乙方补足应付费用与预付费用之间的差额，如甲方预付监管费用多于最终结算的应付监管费用，乙方应在本协议终止后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退还甲方多付的费用。

5.2.3 乙方在收到每期监管服务费后应在三个工作日内向甲方开具相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5.3 支付信息

	
	支付方信息
	收款方信息

	纳税人名称
	平潭锦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北京康信君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纳税人识别号
	91350128MA35C1J81C
	91110108318246596L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丰盛胡同28号太平洋保险大厦16层
	北京市朝阳区裕民路12号1号楼10层B1001

	联系电话
	13810626305
	010-82253558

	开户行及银行账号
	兴业股份有限公司平潭支行11836010010023415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地安门支行0200337619100015708


6 违约责任

本协议当事人各方应严格遵守本协议，任何一方如违反本协议，应依法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并赔偿因其违约对其他方造成的损失。

7 不可抗力

7.1  本协议所称的不可抗力事件，是指在本协议签订并生效后，非由于任何一方的过失或故意，发生了各方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事件，且该事件妨碍、影响或延误任何一方根据本协议履行其全部或部分义务。该事件包括但不限于地震、台风、洪水、火灾、瘟疫、战争、政变、恐怖主义行动、骚乱、罢工以及新法律或国家政策颁布或对原法律或国家政策的修改等因素。

7.2  如发生不可抗力事件，遭受该事件的一方应尽最大努力减少由此可能造成的损失，立即用可能的快捷方式通知其他各方，并在15日内提供事件发生地的政府有关部门或公证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说明有关事件的细节和不能履行或部分不能履行或需延迟履行本协议的原因。各方应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决定是否延期履行本协议或终止本协议，并达成书面协议。

7.3  如果发生不可抗力，致使一方不能履行或迟延履行本协议项下之各项义务，则该方对无法履行或迟延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任何义务不承担责任，但该方迟延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义务后发生不可抗力的，该方对无法履行或迟延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义务不能免除责任。

8 保密

各方对于本协议以及与本协议有关的事项承担保密义务，未经其他方书面同意，任何一方不得将本协议的任何有关事项向除本协议以外的其他方披露，但是因以下情况所进行的披露除外：

8.1 甲方按照法律法规或信托文件约定的信息披露义务，向委托人和受益人进行的披露。

8.2 向在正常业务中所委托的审计、律师等工作人员进行的披露，但前提是该等人员必须对其在进行前述工作中所获知的与本协议有关的信息承担保密义务。

8.3 该等资料和文件可由公开途径获得或者该资料的披露是法律法规的要求。

8.4 向法院或者根据任何诉前披露程序或类似程序的要求，或根据所采取的法律程序所进行的与本协议有关的披露。

8.5 甲方根据金融监管机构的要求，向金融监管机构进行的披露。

9 法律适用和争议解决

9.1  本协议的签订、成立、效力、解释、履行等事宜均适用中国（为本协议之目的，不含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法律。

9.2  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各方可以通过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合同各方同意向甲方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除非诉讼判决、裁定另有规定，各方为诉讼而实际支付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和合理的律师费）由败诉方承担。
10 通知与送达

10.1 本协议各方之间的通知应为书面形式，可由专人送达、挂号邮递、特快专递等方式送达，传真与电子邮件亦可作为送达方式。

10.2 通知在下列日期视为送达：

10.2.1 专人送达：通知方取得的被通知方签收单所示日；

10.2.2 挂号信邮递：发出通知方持有的国内挂号函件收据所示日后第5日；

10.2.3 快递：以收件人签收日为送达日，收件人未签收的，以寄出日后第3个工作日为送达日；
10.2.4 电子邮件：发件人邮件系统显示已成功发送之日。

10.3 本协议各方在本协议文首提供的联系地址即为其有效的通讯地址。

10.4 本协议各方均有权在任何时候更改其通讯地址，但应按本条约定的送达方式在变更后7个工作日内向其他各方送达通知。任何一方违反前述规定，除非法律另有规定，变动一方应对由此而造成的影响和损失承担责任。
11 其他

11.1 本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各方公章之日起生效。

11.2 如果本协议的某条款被宣布为无效，应不影响本协议任何其他条款的效力。

11.3 在本协议有效期内，任何一方对本协议相关内容进行任何变更，均应提前15天以书面形式通知其余各方，经各方协商一致以书面形式做出修改。

11.4 本协议未尽事宜或修改事项，各方可以签订补充协议、备忘录或会议纪要的书面形式作为补充，且形成的文件为本协议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效力。

11.5 本协议一式陆份，甲方、乙方、丙方各执贰份，每份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本页以下无正文）
（本页为编号为【2020Z3870-监管002】《投后监管协议2》之签署页）
甲方：平潭锦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公章）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签署日期：

乙方：北京康信君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签署日期：

丙方：武汉航石置业有限公司（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签署日期：
附件一

用款申请

致：平潭锦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兹根据贵司与本公司于2021年【1】月【 】日签署的编号为2020Z3870-监管002的《投后监管协议2》（以下简称“监管协议”）出具本用款申请。

监管协议中所定义的词语在本函中应具有相同的含义。

本公司特此向贵司发送本用款申请，请贵司审核确认。

	收款人账户名
	

	收款人账号
	

	收款人开户行
	

	金额及币种
	

	资金用途
	


武汉航石置业有限公司预留印鉴
日期：                           
发送人：               （签字）
附件二

用款申请授权书

致：平潭锦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兹根据贵司与本公司于2021年【1】月【 】日签署的编号为2020Z3870-监管002的《投后监管协议2》（以下简称“监管协议”）出具本授权书。

监管协议中所定义的词语在本授权书中应具有相同的含义。

本公司特此授权以下印章及人员的人名章/签字为符合监管协议第三条有关约定的有效用款申请预留印鉴，监管协议项下的用款申请在加盖下述预留印鉴方有效，未经贵司事先同意本公司不得更换下述预留印鉴，否则一切后果由本公司自行承担。

	预留印鉴
	


武汉航石置业有限公司（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签章）
年   月    日
附件三：标的项目工程计划表
[image: image1.emf]1期 2期

业态 住宅一期 住宅二期

普通公寓/独

栋办公

街区商业 loft公寓 普通办公 街区商业 商墅(3F）

开工 2021/3/5 2021/7/20 2022/3/1 2022/7/1 2022/7/1 2022/9/1 2022/9/5 2022/7/1

±0 2021/6/10 2021/10/30 2022/6/10 2022/8/15 2022/12/30 2022/6/9 2022/11/9 2022/9/25

结构封顶 2021/12/5 2022/7/8 2022/9/12 2022/9/20 2023/4/29 2022/11/16 2023/2/12 2023/4/20

落架完成 2022/6/5 2023/1/6 2023/1/10 2023/1/10 2023/8/19 2023/3/8 2023/6/14 2023/8/10

室外总体完工 2022/9/28 2023/5/21 2023/4/17 2023/4/17 2023/12/312023/11/27 2023/11/31 2023/11/31

竣工备案 2022/11/30 2023/8/30 2023/6/30 2023/6/30 2024/1/16 2024/1/16 2024/1/16 2024/1/16

交房 2023/3/30 2023/11/30 2023/8/30 2023/8/30 2024/3/30 2024/3/31 2024/3/31 2024/3/31

3期 4期


附件四：销售进度及现金流量表
	　
	　
	2020
	2021
	2022

	项目
	合计
	Q4
	Q1
	Q2
	Q3
	Q4
	Q1
	Q2

	销售面积（m2）
	    248,964 
	       -   
	       -   
	     9,000 
	    31,500 
	    29,700 
	    32,400 
	    27,900 

	销售金额（万元）
	    344,319 
	       -   
	       -   
	    11,340 
	    40,104 
	    38,295 
	    42,660 
	    38,844 

	累计销售金额（万元）
	　
	       -   
	       -   
	    11,340 
	    51,444 
	    89,739 
	   132,399 
	   171,243 

	一、现金流入（万元）
	   344,319 
	      -   
	      -   
	    3,402 
	   33,685 
	   39,353 
	   40,277 
	   38,297 

	高层（19层以上，100米以下）
	    187,143 
	       -   
	       -   
	     3,402 
	    33,685 
	    39,353 
	    40,277 
	    36,677 

	街区商业
	     18,541 
	       -   
	       -   
	       -   
	       -   
	       -   
	       -   
	       -   

	普通办公
	     29,799 
	       -   
	       -   
	       -   
	       -   
	       -   
	       -   
	       -   

	普通公寓(15F)
	     83,338 
	       -   
	       -   
	       -   
	       -   
	       -   
	       -   
	       -   

	商墅(3F）
	　
	　
	　
	       -   
	       -   
	       -   
	       -   
	     1,620 

	LOFT(非超高层)
	     17,658 
	       -   
	       -   
	       -   
	       -   
	       -   
	       -   
	       -   

	非人防地库_普通车位
	      7,840 
	       -   
	       -   
	       -   
	       -   
	       -   
	       -   
	       -   

	二、现金流出
	　
	　
	　
	　
	　
	　
	　
	　

	付全项目地价款
	   107,615 
	    24,075 
	                   83,540 
	       -   
	       -   
	       -   
	       -   
	       -   

	付全项目工程款
	   124,622 
	       778 
	   8,427 
	    12,859 
	    14,763 
	    14,580 
	    11,371 
	    11,082 

	付全项目营销费用
	    18,545 
	       -   
	       -   
	       187 
	     1,853 
	     2,164 
	     2,215 
	     2,106 

	付全项目管理费用
	     6,744 
	       -   
	       -   
	        68 
	       674 
	       787 
	       806 
	       766 

	付财务费用
	　
	　
	　
	　
	　
	　
	　
	　

	全项目成本费用流出小计
	    257,527 
	    24,853 
	    91,967 
	    13,114 
	    17,289 
	    17,532 
	    14,392 
	    13,954 

	土增税预缴
	     9,284 
	       -   
	       -   
	       -   
	       652 
	     1,098 
	     1,072 
	     1,099 

	土增税补缴/退税
	    11,261 
	       -   
	       -   
	       -   
	       -   
	       -   
	       -   
	       -   

	增值税预缴
	     9,280 
	       -   
	       -   
	       -   
	       652 
	     1,098 
	     1,072 
	     1,098 

	增值税补缴
	        48 
	       -   
	       -   
	       -   
	       -   
	       -   
	       -   
	       -   

	附加税
	     1,119 
	       -   
	       -   
	       -   
	        78 
	       132 
	       129 
	       132 

	所得税
	     7,564 
	       -   
	       -   
	        76 
	       756 
	       883 
	       904 
	       859 

	印花税
	       208 
	       -   
	       -   
	         2 
	        21 
	        24 
	        25 
	        24 

	全项目现金流出合计
	   296,292 
	   24,853 
	   91,967 
	   13,193 
	   19,448 
	   20,767 
	   17,592 
	   17,165 

	三、经营性净现金流量不含投资(全项目)
	    28,962 
	  -24,853 
	  -91,967 
	   -9,791 
	   14,237 
	   18,587 
	   22,685 
	   21,131 

	四、累计经营性净现金流量(全项目)
	　
	  -24,853 
	 -116,821 
	 -126,611 
	 -112,374 
	  -93,787 
	  -71,103 
	  -49,971 

	五、融资计划-股权投资
	　
	　
	      -   
	      -   
	      -   
	      -   
	      -   
	      -   

	    光大-出资
	     54,884 
	    12,278 
	    42,605 
	       -   
	       -   
	       -   
	       -   
	       -   

	光大-退出
	     54,884 
	　
	       -   
	       -   
	       -   
	    12,278 
	    42,605 
	       -   

	    中南-出资
	     52,731 
	    11,797 
	    40,935 
	       -   
	       -   
	       -   
	       -   
	       -   

	六、净现金流量含股权出资(全项目)
	　
	     -778 
	   -8,427 
	   -9,791 
	   14,237 
	    6,308 
	  -19,921 
	   21,131 

	七、累计净现金流量含融资(全项目)
	　
	     -778 
	   -9,205 
	  -18,996 
	   -4,759 
	    1,550 
	  -18,371 
	    2,760 

	八、中南方补充建设资金
	　
	      778 
	    8,427 
	    9,791 
	　
	　
	　
	　

	九、项目累计净现金流
	　
	      -   
	      -   
	      -   
	   14,237 
	   20,546 
	      625 
	   21,756 


附件五：标的项目成本明细表
标的项目总成本30.91亿元，其中：土地成本：标的项目挂牌价格10.443亿元，契税和印花税3185万元，土地成本合计10.76亿元。标的项目的开发成本为24.5亿元，开发费用为2.53亿元，具体如下表所示：
表：标的项目成本明细表
	编号
	成本科目
	目标成本（万元）
	说明

	A
	项目成本
	309,057
	　

	A.01
	项目开发成本
	245,002
	　

	A.01.01
	土地成本
	107,615
	　

	A.01.02
	前期工程费
	8,226
	　

	A.01.03
	配套设施费
	8,250
	　

	A.01.04
	基础设施费
	8,053
	　

	A.01.05
	建安及装修工程费
	90,067
	　

	A.01.06
	环境景观工程费
	2,472
	　

	A.01.07
	工程相关费
	1,333
	　

	A.01.08
	工程后续成本
	502
	　

	A.01.09
	开发间接费
	13,765
	　

	A.01.09.01
	资本化利息
	12,765
	　

	A.01.09.02
	销售设施建造费
	1,000
	　

	A.01.10
	不可预见费
	4,719
	　

	A.02
	项目开发费用
	25,289
	　

	A.02.01
	销售费用(费用化)
	18,545
	销售费率5.5%，考虑当地分销基本被贝壳垄断，增加销售费用

	　
	销售费用(资本化)
	-
	　

	A.02.02
	管理费用(费用化)
	2,698
	管理费率2%，资本化比率60%

	　
	管理费用(资本化)
	4,046
	　

	A.02.03
	平台品牌费
	-
	　

	A.03
	税费
	38,765
	　

	　
	收购溢价
	-
	　

	　
	建造成本合计
	124,622
	　

	　
	单方建造成本
	0.3722
	　


附件六：已开立账户清单
	序号
	开户行
	开户公司名称
	账号
	账户性质
	监管模式

	1
	
	
	
	
	

	2
	
	
	
	
	

	3
	
	
	
	
	

	4
	
	
	
	
	

	5
	
	
	
	
	

	
	
	
	
	
	

	
	
	
	
	
	

	
	
	
	
	
	

	
	
	
	
	
	

	
	
	
	
	
	


附件七： 监管人员/指定人员信息
1 甲方监管人员：朱一君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丰盛胡同28号太平洋保险大厦16层
邮编： 100033
联系人：朱一君
联系电话：13810626305
传    真：/
电子邮箱：zhuyijun@ebtrust.com
②乙方监管人员：陈占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裕民路12号中国国际科技会展中心B座1001室

邮编：100029
联系人： 朱健18271936550
联系电话：

传    真：/
电子邮箱：kxjgwuhan04@kx-amc.com
③丙方指定人员：徐新林
地址：：武汉市东西湖区革新大道367号海峡创业城4栋9楼 
邮编：430040
联系人： 徐新林
联系电话：18502729404
传    真：/
电子邮箱：xuxinlin@zhongnan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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